发展商和银行机构代办住房证明办事指引
受理部门：中山市土地房产产权档案馆
咨询电话：88332180
一、办理程序：


二、发展商提交资料

1、经办人身份证正本及复印件（须加盖委托机构、受托机构公章核对）；
2、发展商（银行机构）委托经办机构的委托书原件(注明委托期限)；
3、经办机构的授权书原件。（注明授权期限）；

以上资料由档案馆备案，经办人变更后，发展商或银行机构重新提供。
4、购房人查询档案证明材料复印件并加盖发展商或银行机构（或律师事务所）公司章(或单位核对章)，发展商（银行机构）对证明材料复印件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。
（1）购房人为未成年人：需提供本人身份证明、父母的身份证、与父母的关系证明（如出生证、户口本等）；若无出生证，而户口本又不能直接清晰反映其父母有关情况，必须提供其户口所在地公安机关或居委会、村委会出具的家庭成员关系证明。
（2）购房人为成年人：若未婚，需提供本人身份证及未婚证明等；若已婚，需提供本人身份证、配偶身份证、未成年子女身份证明及购房人与配偶、未成年子女的关系证明（如结婚证、户口本等）。
温馨提示： 1、国外人士可提供通过公证或认证的家庭成员关系证明（中文）
           2、台湾人士可提供身份证、小孩的出生证或户籍藤本

           3、香港、澳门可由民政署或其他相关政府部门出具未婚或家庭成员关系证明（复印户籍登记薄或开具证明）；澳门未婚人士若身份证可反映婚姻关系，只需持身份证
           4、户口属广东省的购房人须先到户口所在地，房地产管理部门出具家庭唯一住房证明后，方可在本市出具《住房证明》。

三、办理时限

自收件次日起5个工作日内。

四、具体程序及说明
1、需要享受契税优惠政策的购房人，在签定购房合同的提交出具《住房证明》的相关资料，购房人不满足享受契税优惠政策条件，则需填写《家庭住房情况声明》。
2、发展商或银行机构录入《发展商和银行机构代办住房证明查询登记表》电子文档（Excel格式，文件可于“中山市国土资源局在线网站”档案查询交件模块上传，http://www.zsfdc.gov.cn/dangan/）。
3、电子表格上传完成后，打印由系统自动生成的住房证明申请表加盖公章，由经办人提交到档案馆并交费。
（1）、《家庭住房情况声明》应填写工整，须由购房人亲自签名确认； 
（2）、购房人领取《住房证明》时须认真核对并亲自签名确认。
（3）、《住房证明》用于银行机构办理二手房抵押程序时，则应由购房人亲自填写购房地址及签名确认。

4、档案馆工作人员下载各发展商或银行机构上传的《发展商和银行机构代办住房证明查询登记表》，档案馆核对《发展商和银行机构代办住房证明申请表》并签名确认。

5、档案馆核实购房人家庭成员关系，对符合查阅档案规定的购房人，档案馆根据申报的家庭成员名单，按不同姓名来逐个查询中山市住房房产档案情况，并出具《住房证明》。
6、档案馆按被查询人登记住房的实际情况在《住房证明》上加具相关意见。   
7、档案馆将于承诺的五个工作日内，通过短信平台或网站通知查询人该批资料的办结情况。若因发展商或银行提交的资料不全或数据不准确，则由发展商或银行补齐资料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答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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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五个工作日后到查阅窗口领取证明。





2.发展商（银行机构）录入并上传查询登记表电子文件并打印申请表。





1.签定购房合同时提交住房证明资料或填写住房声明。





3.到查阅窗口提交已加盖公章的住房证明资料及申请表并交费。








